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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6—03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50,073.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1.41%。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中，

华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半导体科技”）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但

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

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湘海”）、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半导体”），以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半导体科技、华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智联”）。

3、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根据各被担保人（以下统称“联名被担保人”）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公司

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签订了《保证

书》，为联名被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5,300 万美元（以 2026 年

5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8288 计算，折合人民

币 36,192.64 万元）的联名授信提供担保（以下称为“本次担保”），担保期限

为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的贷款/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次担保将取代公司于 2024 年 9 月为联名被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

供的不超过 3,850 万美元的担保（以下称为“原担保”），原担保范围内联名被

担保人向汇丰银行申请的未结清的贷款/授信将纳入本次担保的担保范围。原担

保 的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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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4、联名被担保人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预计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自 2026 年 4 月 16 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为

联名被担保人等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

信提供人民币 338,1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以下称为“预计担保额度”）。该议案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次担保前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259,815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38,100 万元；本次担保后

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联名授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68,287.64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01,907.36 万元。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公

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了本次担保相关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上述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联名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湘海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36-42 号华润沙田仓库 15 楼

3、成立时间：2012 年 9 月 19 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杨林

6、注册资本：3,220 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湘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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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6,612.71 427,662.26

负债总额 212,516.74 221,306.2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3,296.24 174,168.60

流动负债总额 185,006.47 192,780.44

归母净资产 204,095.97 206,356.0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6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7,202.84 710,664.84

利润总额 3,115.66 15,441.90

归母净利润 2,372.43 12,943.46

9、香港湘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二）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

1、名称：华强半导体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3 号中港城 1座 1801B 室

3、成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陈辉军

6、注册资本：6,000 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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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559.19 147,425.03

负债总额 92,449.44 104,925.2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909.31 24,465.23

流动负债总额 90,344.25 102,603.03

归母净资产 41,012.76 40,821.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6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689.53 300,907.39

利润总额 1,131.59 5,035.18

归母净利润 824.53 2,497.04

9、香港半导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华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华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36-42 号华润沙田仓库 14 楼

3、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陈辉军

6、注册资本：1.29 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半导体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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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73.12 15,612.74

负债总额 17,755.99 12,086.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7,755.99 12,086.62

归母净资产 4,517.13 3,526.1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6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803.68 37,509.46

利润总额 1,260.29 1,239.15

归母净利润 1,050.41 1,033.87

9、半导体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四）华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华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36-42 号华润沙田仓库 14 楼

3、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汪小红

6、注册资本：150 万美元

7、与公司关系：香港智联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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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19.70 13,984.43

负债总额 3,361.39 11,432.1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3,361.39 11,432.18

归母净资产 1,858.31 2,552.2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6 年 1 月至 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0.99 46,357.83

利润总额 192.75 2,339.30

归母净利润 160.58 1,953.51

9、香港智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为香港湘海、香港半导体、半导体科技、香港智联共同向汇

丰银行申请联名授信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自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至被担保的贷款/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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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之日后三年止。

4、担保金额：总金额不超过 5,300 万美元。

5、被担保人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1）香港湘海、香港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

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2）公司控制半导体科技 70%的股权，其他合计控制半导体科技 30%股权的

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保证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反担保。

（3）公司控制香港智联 51%的股权，其他合计控制香港智联 49%股权的股东

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但以最高额保证的方式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

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的联名被担保人从事的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对资

金的需求较高，高效、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助于联名被担保人开展并进一步开拓业

务。在各种融资渠道中，银行融资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通过银行融资获

取资金，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积累的优质资产和优良信用的无形价值。公司本次为

联名被担保人提供担保是为了确保联名被担保人向境内外电子元器件生产商采

购的顺利进行，避免因资金规模受限而影响其业务开展和进一步开拓，符合联名

被担保人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本次担保的联名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

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的联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香港湘海、香港半导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

或反担保的情况；半导体科技、香港智联的其他股东均以最高额保证的方式向上

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该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此次上市公司

向联名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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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41,600.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0.15%；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50,073.04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1.4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

额为人民币 753,607.3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1.9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等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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